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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一路458号上海虹桥机场华港雅阁酒店副楼三楼金合

欢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50,844,5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19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丽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全部议案，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5人，董事王建民、张渊、王忠华、宁旻、东方浩因公务

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邵祖敏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万巍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0,460,909 99.9635 340,500 0.0324 43,100 0.0041

2、议案名称：关于三架融资租赁飞机提前回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7,387,109 99.8781 480,500 0.1178 16,900 0.0041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中货航与东航租赁签订《飞机融资租赁框架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7,487,309 99.9026 381,900 0.0936 15,300 0.0038

3.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东航集团及其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560,186 95.2623 19,300,723 4.7319 23,600 0.0058

3.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联晟智达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1,138,476 99.9482 428,000 0.0491 23,900 0.0027

3.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本议案中其他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0,386,409 99.9564 432,400 0.0411 25,700 0.002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0,222,109 99.9408 607,900 0.0578 14,500 0.0014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8,313,239 97.8559 22,511,270 2.1422 20,000 0.001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6.01 关于选举郭丽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050,636,957 99.9802 是

6.02 关于选举王建民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049,092,016 99.8332 是

6.03 关于选举张渊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049,086,950 99.8327 是

6.04 关于选举王忠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049,087,138 99.8328 是

6.05 关于选举朱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049,091,087 99.8331 是

6.06 关于选举宁旻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048,211,919 99.7495 是

6.07 关于选举东方浩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049,099,194 99.8339 是

7、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7.01 关于选举季卫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049,442,389 99.8666 是

7.02 关于选举凌鸿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049,382,361 99.8609 是

7.03 关于选举赵蓉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049,382,319 99.8609 是

7.04 关于选举陈颂铭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049,432,681 99.8656 是

8、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8.01 关于选举邵祖敏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048,524,269 99.779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4-2026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

32,074,476 98.8182 340,500 1.0490 43,100 0.1328

2

关于三架融资租赁飞机提前

回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1,960,676 98.4676 480,500 1.4804 16,900 0.0520

3.01

关于中货航与东航租赁签订

《飞机融资租赁框架协议补

充协议》的议案

32,060,876 98.7763 381,900 1.1766 15,300 0.0471

3.02

关于公司与中国东航集团及

其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13,133,753 40.4637

19,300,

723

59.4635 23,600 0.0728

3.03

关于公司与联晟智达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

议案

32,006,176 98.6077 428,000 1.3186 23,900 0.0737

3.04

关于公司与本议案中其他关

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预计的议案

31,999,976 98.5886 432,400 1.3322 25,700 0.0792

4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31,835,676 98.0824 607,900 1.8729 14,500 0.0447

6.01

关于选举郭丽君先生为公司

董事的议案

32,250,524 99.3606

6.02

关于选举王建民先生为公司

董事的议案

30,705,583 94.6007

6.03

关于选举张渊女士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30,700,517 94.5851

6.04

关于选举王忠华先生为公司

董事的议案

30,700,705 94.5857

6.05

关于选举朱坚先生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30,704,654 94.5979

6.06

关于选举宁旻先生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29,825,486 91.8893

6.07

关于选举东方浩先生为公司

董事的议案

30,712,761 94.6229

7.01

关于选举季卫东先生为公司

独立董事的议案

31,055,956 95.6802

7.02

关于选举凌鸿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30,995,928 95.4953

7.03

关于选举赵蓉女士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30,995,886 95.4951

7.04

关于选举陈颂铭先生为公司

独立董事的议案

31,046,248 95.650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过半数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及3.01、3.0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642,960,000股，已回避表决；议案3.03涉及关联

交易， 关联股东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79,

254,133股，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4、6、7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明诗、王瑶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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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1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及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

1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0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由监事孟令晨先生召集和主持。

公司按照规定时间向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

监事3人，其中监事邵祖敏先生因临时公务原因未亲自出席，委托监事孟令晨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监事

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监事会形成决

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邵祖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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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2024年第1次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1次例会于2024年12月20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按照规定时间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本次董事会会

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部分董事因公务原因未亲自出席，其中董事王建民委托董事郭

丽君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张渊和董事王忠华委托董事朱坚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宁旻委托独立董事陈

颂铭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郭丽君召集和主持。

会议的召集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郭丽君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同意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由以下人员担任：

战略委员会：郭丽君（主任委员）、张渊、东方浩、陈颂铭、朱坚

审计委员会：赵蓉（主任委员）、季卫东、陈颂铭、宁旻、朱坚

提名委员会：凌鸿（主任委员）、赵蓉、季卫东、王忠华、朱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季卫东（主任委员）、凌鸿、赵蓉、张渊、朱坚

安全与环境委员会：王建民（主任委员）、王忠华、陈颂铭、凌鸿、朱坚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期间如

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并由董事会根据各委员会工作细则补足委员人数。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建民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王建民的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提名委员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经核查，王建民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同意聘任王建民为公司总经理，

并同意将本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钟中、姚强为公司副总经理，刘小梅为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总监，万巍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叶萌为公司总法律顾问，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上述人员的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提名委员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经核查，钟中、姚强、

刘小梅、万巍和叶萌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同意聘

任钟中、姚强为公司副总经理，刘小梅为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总监，万巍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叶萌为公司

总法律顾问，上述人员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并同意将本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时，公司

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刘小梅为公司总会计师

兼财务总监，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万巍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范济忠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的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认为万巍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同意聘任万巍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并同意将本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优化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恢复缴纳中国东航集团企业年金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评定及薪酬兑现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王建民回

避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次董事会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重要事项年历》。

特此公告。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附件

简历

王建民，男，56岁。 于1989年加入民航业，曾任西北航空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航股份” ）西北分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副总经理等职务，2014年8月至2024

年4月任东航物流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兼任东航物流财务总监，2023年8月至

2024年2月代行东航物流财务总监职责，2024年4月起任东航物流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2024年5月任东

航物流董事。 王建民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在西北工业大学获得工程硕士学位，拥有高级会计师职称。

钟中，男，56岁。 于1990年加入民航业，曾任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航集

团” ）规划发展部投资计划主管、规划发展部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主管、战略发展部固定资产投资管理高

级主管、战略发展部副部长等职务。 2016年4月至2016年9月任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航

金控”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16年9月至2018年3月任东航金控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2018

年3月至2023年3月任东航金控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总法律顾问，2023年3月至2024年1月任

东航金控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2024年2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钟

中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统计系统计学专业，拥有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姚强，男，58岁。 于1993年加入民航业，曾任东航股份飞行部A-340/300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飞行

一部二分部经理、飞行一部副总经理等职务。 2012年12月至2016年10月任东航股份飞行部飞行一部总

经理，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任东航股份飞行五部行政负责人，2017年7月至2017年9月任东航股份山

东分公司副职负责人，2017年9月至2024年4月任东航股份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2024年4月

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姚强毕业于空军第四飞行学院飞机驾驶专业，拥有军事学学士学位，一级飞行员。

刘小梅， 女，51岁。 于1995年加入民航业，2001年12月至2013年7月任东航股份财务部稽核部副经

理、经理，2013年7月至2019年4月任东航股份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2019年4月至2024年8月任中国东航

集团财务部副部长， 中国东航集团和东航股份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运营指挥部财务总监，2024年8月

至2024年9月任中国东航集团和东航股份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中国东航集团和东航股份北京指挥部财

务总监，2024年10月起任本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总监。刘小梅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

高级财会人员专业会计学专业毕业，拥有专业会计学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资格和正高级会计师职称。

万巍，男，48岁。 于1999年加入民航业，曾任北方航空公司销售总公司货运销售处副科长，中国货运

航空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上海地区营业部总经理、市场营销部收益管理部总经理、规划发展部副部长、

人力资源部部长等职务。 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2013年11月起任本公司

总经理助理，2018年12月至2024年9月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2018年12月起兼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万

巍毕业于沈阳大学，获得大学本科学历、文学学士学位，拥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硕士学位。

叶萌，女，51岁。 于1997年加入民航业，曾任东航股份安徽分公司办公室主管、东航股份法律部综合

法律室主管、高级副经理、国务院国资委政策法规局副调研员（挂职）、东航股份法律部综合法律分部高

级经理等职务。 2018年12月至2024年9月任中国东航集团法律合规部诉讼仲裁分部高级经理。兼任上海

市法学会航空法研究会理事、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上海贸促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等。 2024年

10月起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兼首席合规官。 叶萌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拥有法学学士、法

学硕士学位，拥有公司律师执业证和企业法律顾问职称。

范济忠，男，35岁。 于2010年加入民航业，2017年4月至2021年6月任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规

划发展部投资并购岗位，2021年7月起任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高级董事会事务管

理。2023年4月起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范济忠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拥有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硕

士学位，具有国家法律职业资格和注册会计师资格。

人保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分

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2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人保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人保沪深300

基金主代码 00660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02月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人保沪深300指数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人保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12月17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为人保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人保沪深300A 人保沪深300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600 021635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3324 1.3301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332,125,157.92 7,899,487.4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下属分级基金应

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3,212,515.80 789,948.75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2.00 1.60

注：(1)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同一类别的每份

基金份额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该类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2)基金收益分配后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该类基金份额

收益分配金额后均不能低于面值。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4年12月24日

除息日 (场内) 2024年12月24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年12月2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红利将按照2024年12月24日除息后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管理人对红利再

投资所确定的基金份额于2024年12月25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4

年12月26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提示

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到面值或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可能

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能低于面值。

3.2�咨询办法

1）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20-7999（免长途话费）。

2）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fund.piccamc.com。

3）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和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特此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1日

关于人保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

定期定额投资限额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人保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人保沪深300

基金主代码 00660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人保沪深

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人保沪深300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4-12-21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4-12-21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12-21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因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需要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人保沪深300A 人保沪深300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600 021635

该下属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因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需要，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4年12月21日起暂停人保沪深3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在直销渠道及代销渠道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限额。 期间，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的金额超过50万元（不含），或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本基

金的金额合计超过50万元（不含），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

（2）上述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自2024年12月25日起恢复。本基金暂停上述

相关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照常办理，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20-7999，或登录基金管理人官方

网站https://fund.piccamc.com/获取相关信息。

（4）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标准，届时详见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001283� �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2024-125

债券代码：127101� � � � �债券简称：豪鹏转债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欧洲某合作伙伴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与欧洲某硅材料战略合

作伙伴（以下简称“合作伙伴” ）签署《Non-Binding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以下简称“《谅解备忘录》” ）。 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下一代高能量密

度电池技术展开全面深度的合作，旨在努力开发一种满足市场需求的100%硅负极锂离子

电池产品。

2、公司在锂离子电芯领域耕耘多年，一直致力于电化学材料体系的创新与应用，与国

内外多家材料厂商保持紧密沟通和战略合作，并已成功实现硅碳负极电池的量产。 本次合

作有助于公司为品牌客户提供突破性的新一代锂离子电池解决方案， 以满足市场对更多

智能硬件续航时间和安全性等方面的迫切需求。

3、《谅解备忘录》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履约过程中可能会因国际政治

变动、市场政策变化、双方经营计划、发展战略调整以及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变更、中止

或终止，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5、《谅解备忘录》 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属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一、《谅解备忘录》签署概况

为提升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延长寿命，提高安全性能，加快纯硅负极锂离子电池

的商业化进程，公司于近日与欧洲某硅材料战略合作伙伴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将发

挥各自优势， 利用两家公司的专业知识和资源， 围绕下一代高能量密度电池技术一一

100%硅负极锂离子电池展开全面深度的合作。

《谅解备忘录》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根据后续具体合作事

项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伙伴介绍

本次合作伙伴等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商业敏感信息，公司对本次签署《谅解备忘录》的

部分信息进行了豁免披露。

合作伙伴为欧洲公司，专注于硅负极锂离子电池材料开发，其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与合作伙伴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三、《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合作双方：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欧洲某硅材料战略合作伙伴

（一）合作背景和目标

合作伙伴拥有先进的PECVD硅负极材料技术， 公司拥有丰富的锂离子电芯研发和应

用经验。 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利用两家公司的专业知识和资源，围绕下一代高能量密度

电池技术展开全面深度的合作， 旨在开发一种满足市场需求的100%硅负极电池技术，其

特点是具有卓越的能量密度、延长的寿命和优异的安全性能。 本次合作有助于加快纯硅负

极锂离子电池的商业化进程，并帮助双方在全球建立领先市场地位。

（二）合作计划

1、技术研发阶段

（1）联合创新团队：计划成立联合开发创新团队，致力于推进硅负极电池技术。

（2）知识共享：公司将依托在电池工程和制造方面的丰富经验，合作伙伴将在可能的

情况下通过其在PECVD硅研究和交付方面的专业知识展开深度合作。

2、产品开发阶段

（1）样品生产：在原型样品验证成功后，有可能继续进行小规模样品生产。

（2）质量保证：实施健全的质量保证程序，以确保所有样品（包括合作伙伴的硅负极

样品和公司的锂离子电池样品）符合严格的预定义标准。

（3）成本效益：探索优化生产流程的方式，探索成本效益高的材料，在不影响质量的情

况下降低生产成本。

3、市场推广策略

（1）初步市场渗透：优先进入消费电子行业，满足市场对高性能电池解决方案日益增

长的需求。

（2）销售网络扩张：努力依托公司和合作伙伴建立的销售网络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促进公司快速打开市场。

（3）客户参与：致力于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和支持，培养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和忠诚

度。

（4）持续创新：不断改进和增强产品供应，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

4、客户项目基础：合作初期将集中在与北美某头部智能穿戴品牌相关的项目。

5、对未来项目的合作可能性：双方将积极探索未来其他项目的潜在合作机会。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有利于加速公司纯硅负极锂离子电池的商业化，有助于公

司为全球品牌客户提供突破性的新一代锂离子电池解决方案，以满足市场对更多智能硬件

续航时间和安全性等方面的迫切需求，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对未来年度的影响需视《谅解备忘录》的履行和实施情况而定，针对

后续进展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1、《谅解备忘录》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履约过程中可能会因国际政治

变动、市场政策变化、双方经营计划、发展战略调整以及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变更、中止或

终止，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合作内容仅为双方根据合作意向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具体合作内容以后续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准，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具体

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就后续具体合作事项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

2、《谅解备忘录》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持股未发生变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股份减持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1、《Non-Binding�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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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10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4年12月20日在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0817号总行大厦四楼二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7名，实际出席监事7名。经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张晓艳监事主

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监事会认为，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股东的投资回报等因

素，符合监管部门对现金分红、资本充足的监管要求，制定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2023-2025年发展规划暨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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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27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中明确。

● 公司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正处于转股期，实际派发的现金股利总

额将根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本最终确定，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化的，拟维持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 根据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4年半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22.92亿元。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公司2024年度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 向登记在册的全体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1.27元（含税）。截至2024年12月19日，公司总股本4,834,993,767股，以此计算拟派发

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6.14亿元（含税），占2024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

比例为27.57%。 公司发行的可转债正处于转股期，实际派发的现金股利总额将根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本最终确定，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不变。

经上述分配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期间。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股东大会授权情况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确定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事宜。

（二）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监事会认为，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以及股东的投资回报等因素，符合监管部门对现金分红、资本充足的监管要求，制定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规定。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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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10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4年12月20日在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0817号总行大厦四楼二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实际出席董事13名。 公司股东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质押

比例超过50%，根据监管规定对其提名的蒋宇董事的表决权予以限制。 会议由董事长郑祖刚主持，监事

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2023-2025年发展规划暨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规定， 公司与兖矿瑞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属于重大关

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赵治国董事回避表决。

（四）《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风险偏好声明》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2025年分支机构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调整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根据董事人员变动情况，增补郝艳艳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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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2起案件均在审理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2起均为原告。

● 涉案的金额：合计0.92亿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对欠付工

程款的建设单位提起诉讼（仲裁），通过法律途径加大应收款项催收力度，切实保障合法权益。截至本公

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新发生金额较大的诉讼案件2起，涉案金额合计0.92亿元，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近期金额较大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公司近期发生金额较大的诉讼案件2起，合计金额0.92亿元，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起诉日期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受理法院 进展情况

1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芜湖融翼置业有限公司、南

通市盛永置业有限公司

2024-11-2

1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429.02

芜湖市鸠江

区人民法院

一审审理中

2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漳州恒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24-12-1

9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5,775.46

漳州市龙文

区人民法院

一审审理中

二、前期已披露案件最新进展情况

（一）近期结案案件

序号 原告 被告 起诉日期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受理法院 进展情况

1

安徽四建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2020-09-

09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4,316.95

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一审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原告上诉， 二审裁定发回

重审。 重审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上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判决驳回原告上诉， 维持

原判。

（二）其他有进展案件

序号 原告 被告 起诉日期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受理法

院

进展情况

1

安徽建工路

港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北川羌族自治县

公路管理所

2022-05-

13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9,290.03

北川羌

族自治

县人民

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工程

款2,763.97万元及逾期付款

利息。 双方均上诉，二审法院

维持原判的工程款本金金额，

改判逾期利息计算方式。原告

已申请强制执行。

2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西咸新区欣荣聚

力置业有限公司

（曾用名： 咸阳

保荣实业有限公

司）

2023-02-

03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692.50

咸 阳 市

渭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3,

278.63万元及利息，原告享有

优先受偿权。 被告已上诉，二

审审理中。

3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力高（天津）地

产有限公司

2023-04-

14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4,035.66

天 津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人 民 法

院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3,

738.8万元及利息， 原告享有

优先权，被告支付鉴定费47万

元。 被告上诉，二审判决被告

支给付工程款3,025.88万元

及利息， 原告享有优先权，被

告支付鉴定费47万元。原告已

申请强制执行。

4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亳州城房置业有

限公司、 安徽城

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合肥城

房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城房

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北京城房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3-06-

01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5,590.81

亳 州 市

谯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一审判决被告亳州城房置业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工 程 款 2,

827.12万元及逾期违约金，原

告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享有

优先权，被告合肥城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亳州城房置业有限公

司支付鉴定费10万元。原告与

被告亳州城房置业有限公司

均上诉，后双方撤回上诉。 双

方已签订债权清偿协议，被告

履行协议中。

5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亳州城房置业有

限公司、 合肥城

房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城房

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北京城房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3-07-

11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6,828.85

亳 州 市

谯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一审判决被告亳州城房置业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工 程 款 6,

152.82万元及违约金，支付质

保金82.02万元； 被告合肥城

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 原告享有优先受偿

权。被告亳州城房置业有限公

司上诉，后撤回上诉。 双方已

签订债权清偿协议，被告履行

协议中。

6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滁州城房置业有

限公司、 滁州市

华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23-07-

11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283.58

滁 州 市

南 谯 区

人 民 法

院

一审判决被告滁州城房置业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工 程 款 2,

690.87万元及利息，原告在欠

付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权；

被告滁州城房置业有限公司

支付鉴定费2.25万元；被告滁

州市华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双

方已签订债权清偿协议，被告

履行协议中。

7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合肥宝湾国际物

流中心有限公

司、 中国南山开

发（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3-12-

04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161.11

长 丰 县

人 民 法

院

一审判决被告合肥宝湾国际

物流中心有限公司支付结算

款和质保金2,491.04万元及

逾期利息，原告享有优先受偿

权。 原告、被告合肥宝湾国际

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均提起上

诉，二审审理中。

8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枣庄市好佳置业

有限公司、 上海

谨潇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上

海融创展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上海融创房

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融创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2024-02-

05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7,290.54

枣 庄 市

市 中 区

人 民 法

院

一审判决被告枣庄市好佳置

业有限公司给付工程款 6,

953.31万元及违约金，给付保

全保险费8.02万元；被告上海

谨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融创展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上海融创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枣庄市好佳置业有限公

司上诉， 因未缴纳上诉费，二

审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原告

已申请强制执行。

9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邯郸龙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24-04-

10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5,395.32

邯 郸 市

邯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4,

875.44万元及利息，原告享有

优先受偿权。

10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淮南仁爱天鹅湾

置业有限公司

2024-11-

06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1,

381.42

淮 南 市

田 家 庵

区 人 民

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6,

874.73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

11

蒙城交航建

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蒙城县教育局、

蒙城县交通运输

局、 蒙城县广播

电视中心、 蒙城

县人民政府

2024-11-

12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57,

518.16

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变更

诉讼请求，亳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本案移送蒙城县人民

法院审理。 原告已申请撤诉。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诉讼措施有助于公司催收应收款项， 保护公司合法权益。 鉴于有关诉讼事项尚未结案或未执行完

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并对相关

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